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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
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表
明 不 會 就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
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

*

(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中 外 合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)
(股 份 代 號 ： 56 8 )

公告
本公司 A 股股票價格異常波動

一 、 股票交易異常波動的情況介紹

山 東 墨 龍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(「 公 司 」) A 股 股 票 連 續 三 個 交 易
日 ( 2 0 2 4 年 4 月 1 8 日 、 2 0 2 4 年 4 月 1 9 日 、 2 0 2 4 年 4 月 2 2 日 )
收 盤 價 跌 幅 偏 離 值 累 計 超 過 1 2 % ， 根 據 《 深 圳 證 券 交 易 所 交 易 規
則 》 的 規 定 ， 屬 於 股 票 交 易 異 常 波 動 的 情 況 。

二 、 公司關注及核實情況說明

針 對 公 司 股 票 交 易 異 常 波 動 ， 公 司 董 事 會 通 過 問 詢 等 方 式 ， 對 公
司 控 股 股 東 、 實 際 控 制 人 就 相 關 問 題 進 行 了 核 實 ， 現 將 有 關 情 況
說 明 如 下 ：

1 、 公 司 前 期 披 露 的 資 訊 不 存 在 需 要 更 正 、 補 充 之 處 ；

2 、 公 司 未 發 現 近 期 公 共 傳 媒 報 導 了 可 能 或 已 經 對 公 司 股 票 交 易
價 格 產 生 較 大 影 響 的 未 公 開 重 大 資 訊 ；

3 、 近 期 公 司 生 產 經 營 情 況 正 常 ， 內 外 部 經 營 環 境 未 發 生 重 大 變
化 ；

4 、 公 司 、 控 股 股 東 及 實 際 控 制 人 不 存 在 關 於 本 公 司 的 應 披 露 而
未 披 露 的 重 大 事 項 ， 也 不 存 在 處 於 籌 畫 階 段 的 重 大 事 項 ；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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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、 公 司 控 股 股 東 、 實 際 控 制 人 在 股 票 異 常 波 動 期 間 不 存 在 買 賣
公 司 股 票 的 行 為 。

三 、 是否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資訊的說明

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確 認 ， 公 司 目 前 沒 有 任 何 根 據 《 深 證 證 券 交 易 所 股
票 上 市 規 則 》 規 定 應 予 以 披 露 而 未 披 露 的 事 項 或 與 該 事 項 有 關 的
籌 畫 、 商 談 、 意 向 、 協 定 等 ；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也 未 獲 悉 公 司 有 根 據
《 深 證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票 上 市 規 則 》的 規 定 應 予 以 披 露 而 未 披 露 的 、
對 本 公 司 股 票 及 其 衍 生 品 種 交 易 價 格 產 生 較 大 影 響 的 資 訊 ； 公 司
前 期 披 露 的 資 訊 不 存 在 需 要 更 正 、 補 充 之 處 。

四 、 風險提示

1 、 經 自 查 ， 公 司 不 存 在 違 反 信 息 公 平 披 露 的 情 形 ；

2 、 公 司 2 0 2 1 年 度 、 2 0 2 2 年 度 、 2 0 2 3 年 度 扣 除 非 經 常 性 損 益
前 後 淨 利 潤 孰 低 者 均 為 負 值 ， 且 信 永 中 和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（ 特
殊 普 通 合 夥 ） 對 公 司 2 0 2 3 年 度 出 具 了 帶 持 續 經 營 重 大 不 確
定 性 段 落 的 無 保 留 意 見 審 計 報 告 ， 根 據 《 深 圳 證 券 交 易 所 股
票 上 市 規 則 》 第 9 . 8 . 1 條 第 （ 七 ） 項 規 定 ， 公 司 股 票 交 易 觸
及 其 他 風 險 警 示 情 形 。 公 司 股 票 簡 稱 變 更 為 “ S T 墨 龍 ” ， 實 施
其 他 風 險 警 示 後 股 票 交 易 的 日 漲 跌 幅 限 制 由 1 0 % 變 更 為 5 % 。
具 體 內 容 詳 見 巨 潮 資 訊 網 ( h t t p : / / w w w. c n i n f o . c o m . c n ) 披 露
的 《 關 於 公 司 股 票 被 實 施 其 他 風 險 警 示 暨 停 牌 的 公 告 》 （ 公
告 編 號 ： 2 0 2 4 - 0 3 5 ） ；

3 、 公 司 於 2 0 2 4 年 4 月 1 3 日 在 巨 潮 資 訊 網 披 露 了 《 2 0 2 4 年 第
一 季 度 報 告 》 。 截 至 本 公 告 日 ， 已 披 露 的 《 2 0 2 4 年 第 一 季 度
報 告 》 不 存 在 需 要 更 正 、 補 充 之 處 ； 及

4 、 公 司 董 事 會 鄭 重 提 醒 廣 大 投 資 者 ： 公 司 指 定 資 訊 披 露 媒 體 為
《 中 國 證 券 報 》 、 《 上 海 證 券 報 》 、 《 證 券 日 報 》 、 《 證 券
時 報 》 和 巨 潮 資 訊 網 ， 公 司 所 有 公 開 披 露 的 資 訊 均 以 在 上 述
指 定 媒 體 刊 登 的 公 告 為 准 。 本 公 司 將 嚴 格 按 照 有 關 法 律 法 規
的 規 定 和 要 求 ， 認 真 履 行 資 訊 披 露 義 務 ， 及 時 做 好 資 訊 披 露
工 作 。 敬 請 廣 大 投 資 者 理 性 投 資 ， 注 意 風 險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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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在 買 賣 本 公 司 證 券 時 務 須 審 慎 行 事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山 東 墨 龍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長
袁 瑞

中 國 山 東
二 零 二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袁 瑞 先 生 、 姚 有 領 先 生
及 趙 曉 潼 先 生 ； 非 執 行 董 事 丁 一 先 生 及 張 敏 女 士 ； 以 及 獨 立 非 執
行 董 事 唐 慶 斌 先 生 、 宋 執 旺 先 生 及 蔡 忠 傑 先 生 組 成 。

* 僅 供 識 別


